
第十篇 對付己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們現在要接着來看‘對付己’。這與前一個經歷‘對付肉體’是緊緊相連 

的，也是十字架層一個重要的經歷。 

壹 己的定義 

我們要對付己，第一先要找出己的定義。己到底是什麼？很多屬靈的名 

詞，我們雖然常說常用，但若追問它真實的意義，就不容易說了。對於 

己，也是這樣。我們常聽見人說到‘己’，但很少人能說出己的定義來。 

到底己是什麼？簡單的說，己就是魂生命，而重在人的意思，人的主 

張。這是從聖經幾處明顯題到‘己’的地方，可以清楚看出來的。 

我們先看馬太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五節：‘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祂必 

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 

復活。彼得就拉著祂，勸祂說，主阿，萬不可如此，〔或作可憐你自 

己，〕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 

罷；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於是耶 

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或作否認己，〕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 

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在這一段話裡，主先在二十一節指示門徒，祂要怎樣受苦、被殺、並復 

活。主這話，就是說出神的旨意。主的十字架，乃是神在永遠裡所命定 

的旨意。但彼得在二十二節，卻有了一個意見，勸主說，這事萬不可臨 

到你身上。因此主在二十三節，就責備他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 

意思。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也就是十字架。人的意思，就是 

可憐自己，而不接受十字架。主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而彼得所體貼 

的，乃是人的意思。因此主在二十四節，就要門徒捨己，背十字架，來 

跟從祂。我們把這句話，和前文比較一下，自然就領會，這個捨己 

的‘己’，就是指着人的意思說的。主要門徒捨己，否認己，就是要他們 

把自己的意思擺在一邊。而主要門徒接受十字架，也就是要他們接受神 

的意思，或說神的旨意。所以主在這裡，就是要門徒把他們的意思擺在 

一邊，而接受十字架，也就是接受神的旨意。在這裡我們看見，己乃是重在人

的意思。但不能說己就是人的意思。人 

的意思，還不是己的本身。所以主在二十五節，又進一步說到凡要救自 

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祂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這裡的生 

命，在原文就是魂，也就是魂生命。前面說要捨己，這裡接着就說要喪 

掉魂生命。這給我們知道，前面的己，就是後面的魂生命。魂生命，就 

是己的本身。 

所以在這一段裡面，主的話是一步一步追上來的。彼得在二十二節勸主 

可憐自己，主就在二十三節指出來說，這是人的意思，也就是人的意 



見。到二十四節，主又馬上追根說，這意見就是己，所以要捨棄它，否 

認它。到二十五節，主更追根到己的本身，給我們看見己的本身，就是 

魂生命。若把魂生命治死了，己就否認了；己否認了，人的意見也就沒 

有了。所以在這一段話裡，二十三節是講意見，二十四節是講己，二十 

五節是講魂生命。每一節各題一件事，一步一步追上來，這是很清楚 

的。 

因此，我們就可為己找出一個定義來，就是：己的本身，乃是魂生命， 

而己顯出來，就是意見。己、魂生命、和意見，這三者乃是一個東西的 

三方面。這就正如基督的本身，就是神，而基督的顯出，就是聖靈。三 

者乃是三而一的。神成為肉身，顯出來，就是基督。而魂生命顯出來， 

就是己。基督顯在人跟前，給人碰着，就是聖靈。而己顯在人跟前，給 

人碰着，就是人的意見，人的主張。所以我們碰着聖靈，怎樣就是碰着 

基督，碰着神；照樣，我們碰着人的意見，人的主張，也就是碰着己， 

碰着魂生命。 

我們再看約翰五章三十節：‘我憑着自己不能作什麼；我怎麼聽見，就 

怎麼審判；…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主這話給我們看見，不只在我們身上，己是重在意見，連在主耶穌身 

上，己也是這樣。主在這裡先說，祂憑着自己不能作什麼。接着又說， 

祂不求自己的意思。這給我們看見，主前面所說的自己，就是祂後面所 

說自己的意思。祂不憑自己作，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所以這也給我們 

看見，己就是重在意思、意見。己是在意見裡顯出來，意見就是顯出來 

的己。比方，在一個談論事奉的聚會中，若有一位弟兄一直髮表意見， 

一直有主張，我們不能說那是罪，不能說那是世界，也不能說那是血 

氣，卻很自然的會說，那是己。因為己就是在意見裡顯出來的。一個人 

滿了意見，滿了主張，就是滿了己，滿了己的表現。我們再看約伯記三十八章

一至二節：‘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 

說，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約伯記從三章，直到三十七章，都是記載人的話、人的意見。在那麼長 

的三十五章聖經裡，約伯和他的三個朋友，以後又加上以利戶，就是一 

直在那裡說話辯論，一直在那裡發表意見。所以等他們把話都說完了， 

神就來責備說，‘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約伯蒙了神 

的光照，到四十二章三至六節，就說，‘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 

隱藏呢？…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 

土和爐灰中懊悔。’約伯先是用無知的言語，發表自己的意見，到末了 

就在塵土和爐灰中厭惡自己。所以這也是給我們看見，約伯的意見，就 

是他那個可厭惡的自己。他的意見，就是他這個己的表現。 

我常常喜歡想約伯的故事。整本聖經裡，人講話講得最多的，就是約 

伯。神在環境中擊打了他，又在他身旁安排了四個朋友，就把他裡面的 



話都引出來了。他就是有他的主張，有他的意見，就是不服氣別人的說 

法。他覺得他一點沒有錯，他不需要對付罪，不需要對付世界，也不需 

要對付良心。所以他拍着胸膛，要和那位公義者理論。約伯的難處，果 

然不在罪上，不在世界上，也不在良心上，他的難處乃是在己上。他的 

己沒有破碎，這個難處就叫他無法認識神。 

在教會中，像約伯這樣的人也不少，他們的話也是頂多的。實在說來， 

一個犯罪的人，一個愛世界的人，他們都不大說話，因為他們知道自己 

有錯有虧。每一個作錯的人，他的良心都是有虧的，都是抬不起頭來 

的，所以也都是不大說話，而比較容易接受人的幫助和帶領。惟獨那些 

像約伯一樣的人，他們好像不沾染罪惡，也好像不愛世界，卻非常自義 

自是；他們對於教會，對於神的事，有許多主張，有許多意見，所以整 

天講東道西，說他們所不知道的話。這樣的人最難幫助，最難帶領，最 

叫人沒有辦法。 

一個滿了己的人，常給教會帶來許多難處。今天的基督教，有那麼多的 

宗派，實在說來，那個原因還不僅是在於人的罪惡和世界，更是在於人 

的己。有許多人事奉主，帶領弟兄姊妹，都是要人跟從他們的意見和主 

張，要人隨着他們的眼光和作法，因此教會中才會分門別類，變成今天 

四分五裂的光景。路德馬丁曾說，‘在我裡面有一個更大的教皇，就是 

我的己。’在教會中，人的己若沒有受到破碎，就每一個人都是教皇， 

每一個都要成為一個宗派。聖經中除了約伯以外，還有彼得也是一個滿了己的

典型人物。彼得的己 

表現得最厲害，就是因為他的話語最多，意見最多。我們在福音書中， 

在好多事上，都看見彼得在那裡說話，在那裡發表意見。沒有一件事， 

他沒有意見，沒有主張。所以主每一次，也總是對付他那個意見和主 

張。馬太十六章否認己的教訓，就是因着他而說出來的。到主耶穌被賣 

的那一夜，祂對門徒們說，‘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因為經 

上記着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聽見這話，他的自己 

又來了，就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到，我卻永不跌倒。’但結果， 

他卻三次不認主，而大大的跌倒了。（太二六 31～33，69～75。）這真 

是他身上一次大的破碎，大的對付。但就是在這次對付以後，等主復活 

了，門徒們聚集在一起，還是他題議說，‘我打魚去。’（約二一 3。）他 

實在是一個‘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的人。（18。） 

在新約中，還有一個人也可以作己的代表，就是馬大。四福音每次記載 

她的時候，也都給我們看見她在那裡說話出主張。最給我們看見她話多 

主張多的地方，就是約翰十一章。那裡記着說，她兄弟拉撒路患病死 

了，四天以後，主耶穌來了。她一見到主，就怪主說，‘主阿，你若早 

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21。）這就是她的意見。主說，‘你兄弟必 

然復活。’她接着就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 



活。’（24。）這又是她照着自己的意見來解釋主的話。主又說，‘復活 

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25～26。）她就答說，‘主阿，是 

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27。）這真是答非所問，不知道 

她把主的話領會到那裡去了。她說了這話，也不管主的話說完沒有，就 

回家去暗暗的叫她妹子馬利亞說，‘夫子來了，叫你。’（28。）這又是 

她捏造的話，替主出的主張。等到主同他們來到墳墓前，吩咐他們把石 

頭挪開，她又發表意見，說，‘主阿，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 

經四天了。’（39。）我們在這一個故事裡，所一直看見的，就是馬大 

的意見和主張。她的意見主張這麼多，就是表明她的己非常厲害。 

我們看過聖經中這幾個人的故事，就更清楚己的顯出，實在是在於人的 

意見和主張。所以一個滿了意見，滿了主張的人，就是一個滿了己的 

人。 

貳 己與舊人等七者的分別 

我們清楚了己的定義，就可以來看七件東西的分別。這七件東西，就是 

舊人、我、魂生命、肉體、血氣、己、和天然。我們要追求十字架的經歷，必

須先對於這七件東西的定義和分別，有夠清楚的認識。因為這些 

都是十字架對付的對象。 

我們先簡單的說一下這七件東西的定義： 

‘舊人’就是我們這個人，就是我們這個受造而墮落的人。 

‘我’乃是舊人的自稱。舊人就是我，我就是舊人。 

‘魂生命’是舊人的生命。舊人所有的生命，就是魂生命。 

舊人、我、和魂生命，這三個就是一件東西。舊人就是在亞當裡那個舊 

造的人。魂生命就是這舊人的生命。而‘我’就是這舊人的自稱。 

‘肉體’乃是舊人的活出，也可說就是舊人的生活。我們裡面魂生命所是 

的那個人，沒有活出的時候，就是舊人，等活出來了，就是肉體。 

至于‘血氣’，在聖經原文中並沒有這個辭。比方，羅馬三章二十節所說 

的‘血氣’，在原文乃是肉體。又如林前二章十四節所說，‘屬血氣的 

人，’在原文乃是屬魂的人。血氣乃是我們中國人平常的說法，是指着 

人天然的血性，特別是脾氣說的。所以有的人容易動怒發脾氣，我們就 

說他血氣很大。 

‘己’我們已經說過了，就是魂生命，而重在人的意見和主張。 

‘天然’乃是人的能力、幹才、和辦法。 

我們若把這七件東西連起來說，就是：有一個受造而墮落的人，他的名 

字叫作舊人。當他自稱的時候，就是‘我’。他裡面的生命，乃是魂生 

命。等到他裡面的魂生命所是的那個舊人活出來的時候，就是肉體。這 

活出來的肉體，有一部分是壞的。這壞的一部分，特別是動怒發脾氣的 

部分，我們中國人稱作血氣。這活出來的肉體，還有一部分是好的，其 



中的意見和主張，就叫作‘己’，其中的能力和幹才，就叫作‘天然’。 

這七件都是十字架對付的對象，但它們的對付卻各有講究。全部聖經找 

不到一個地方，說主把我們的魂生命、肉體、血氣、己、或天然，釘在 

十字架上。（注。）聖經只有羅馬六章六節一處，說我們的舊人已經和 

主同釘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所為我們釘死解決的一個東西，乃是我們 

的舊人。這是主替我們已經作成的一個事實。當我們看見這個事實，承認主已

經把我們這個人在十字架上解決了，這時我們就說，‘我已經與 

基督同釘十字架，’（加二 20，）或說，‘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六 

14。）這兩句話，都是承認主所已經為我們作成的。承認以後，接着要 

經歷這十字架的時候，就有末了這五項的對付，就是對付我們的魂生 

命、肉體、血氣、己、和天然。 

註：加拉太五章二十四節所說把肉體釘在十字架上，乃是我們靠着聖靈 

作的，不是主為我們作的。這在‘對付肉體’一篇中已詳細說過了。 

整個十字架的經歷，就是這三個步驟。第一，是基督把我們的舊人釘在 

十字架上。那是一個已經完成的客觀事實。第二，等到我們來承認接受 

這個事實，就是我和基督同釘十字架。第三，等到我們主觀的來經歷這 

個事實的時候，又有五點的分別。這五點的分別，乃是根據舊人所有五 

方面的講究。第一，舊人有魂生命。這魂生命活出來的時候，就有肉 

體、血氣、己、和天然。我們在經歷中，把那與基督的同釘，靠着聖 

靈，執行到魂生命上，就是對付魂生命。第二，凡我們從魂生命所活出 

來的，不管是好是壞，都把十字架的死執行到上面，就是對付肉體。第 

三，對付肉體，裡面就包括對付血氣。第四，當我們的意見和主張出來 

的時候，也把十字架的死執行到上面，就是對付己，又稱作背十字架。 

第五，當我們的手腕、幹才、能力、辦法、聰明、和智慧，逞能的時 

候，也把十字架的死執行到上面，就是對付天然，又稱作十字架的破 

碎。 

叄 己的對付 

己是怎樣受對付的？或者說，到底我們怎樣來對付己？我們已經說過， 

聖經只說我們的舊人已經和主同釘十字架。所以認真的說，聖經沒有 

說，我們的己已經在十字架上和主同釘死了。雖然如此，對付己的路， 

仍舊是十字架，像對付肉體的路是十字架一樣。對於這件事，我們也要 

分作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經歷來說： 

一 客觀的事實 

對付己的客觀事實，也像對付肉體一樣，是在於基督，就是在於我們的 

舊人和基督的同釘十字架。因為己就是舊人一部分的表現。在神看，舊 

人已經解決了，己也就在舊人裡已經解決了。所以在客觀一面，只有舊 

人釘死這一個事實。但在主觀一面，卻有好幾個講究。這就像我們吃鷄 

的時候，殺的是一隻鷄，等燒好擺在桌子上吃的時候，就有鷄頭、雞腿、鷄心



等等的分別。照樣，當主釘死的時候，就是解決我們這一個舊 

人，而我們來經歷的時候，因為舊人有好多講究，所以經歷對付，也就 

有許多方面。有的是治死魂生命，有的是對付肉體，有的是對付血氣， 

有的是對付己，也有的是破碎天然。這些都是我們對十字架的經歷。 

二 主觀的經歷 

對付己的主觀經歷，也像對付肉體一樣，是在於聖靈。我們看見了舊人 

釘死的事實以後，若在日常的生活中，又發現有意見和主張出來，就要 

讓聖靈來運行，把十字架的死，執行到這些意見和主張上，而把這些意 

見和主張置於死地。這就是我們對付己的主觀經歷。 

肆 經歷對付己的過程 

一 看見舊人的釘死 

對付己的過程，和對付肉體很相近。第一，還是看見舊人釘死的事實。 

就是在神面前得着啟示，看見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 

二 看見意見是舊人一方面的表現 

第二，還是看見的問題。就是看見意見，乃是舊人一方面的表現和活 

出。舊人不只有肉體一方面的表現，還有意見一方面的表現，就是己。 

人若單看見舊人的釘死，而不認識這舊人的表現是什麼，不認識這舊人 

是在那一方面活出來的，就還不能有主觀的經歷。所以，看見意見是舊 

人一方面的表現，就是在對付己的事上接受主觀對付的初步。 

三 接受基督的釘死到意見上 

我們既知道我們的舊人在基督裡早已釘死了，解決了，又看見意見和主 

張乃是舊人一方面的表現，我們自然就不願再容讓舊人在意見這一方面 

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就靠着聖靈，把基督的釘死，執行到我們的意見 

上。這就是對付己的主觀經歷，也就是馬太十六章主所說的否認己，背 

十字架。 

今天在走了樣的基督教裡，有很多的真理都被人領會錯了。背十字架這 

個真理，也是這樣。許多人把背十字架，領會作受苦的意思。這完全是 

羅馬天主教遺傳下來的錯誤觀念。我們要知道，十字架根本不是重在苦的問

題，乃是重在死的問題。一個人到十字架上去，不是重在去受苦， 

乃是重在去受死。正如今天的人一題到槍斃，就領會是去死。同樣，在 

主耶穌的時候，一題到十字架，人的領會就是死。所以十字架不僅是苦 

刑，更是死刑。認真說，十字架不是將人置於苦地，乃是將人置於死 

地。照樣，背十字架也不是受苦，乃是受死，不是站在苦地，乃是站在 

死地。背十字架，不是把一個苦拿到身上來背，乃是把一個死拿到身上 

來背，不是把自己置於苦下，乃是把自己置於死下。這兩種的意思，是 

大不相同的。 

背十字架的意思，不是別的，乃是說，在宇宙中有一個十字架的死，基 

督已經作成了，當聖靈藉著神的話，把這個十字架傳給我們的時候，我 



們就用信心接過來，把這個十字架的死擺在我們身上，並且站在這一個 

死的底下，一直不離開，一直不拋棄。這就叫作背十字架。換句話說， 

背十字架，就是把基督的死背在身上，一直讓基督的死在我們身上作 

工，治死我們的己。 

背十字架和釘十字架，是有分別的。就着十字架是基督所完成的一個事 

實說，是釘十字架；就着十字架成為我們天天的經歷說，是背十字架。 

所以釘十字架，是主為我們作成的，背十字架，是我們負責來經歷的。 

主釘十字架，是在各各他山上，一次就永遠完成了。我們接受主所完成 

的十字架，也是一次就接受了。但等我們來經歷這十字架的時候，乃是 

一直一直背着的。不只在時間上，是長時而逐日背着的，就是在地理 

上，也是隨地隨在都背着的。 

就主耶穌而論，祂是先背十字架，然後釘十字架。就我們而論，是先釘 

十字架，然後背十字架。主的一生都是背十字架的。在祂三十多年的生 

活工作中，最晚從祂受浸的時候起，一個無形的十字架，是一直背在祂 

身上。祂是背着十字架生活，也是背着十字架工作。到了祂往各各他山 

上走去的時候，祂又背着那有形的十字架。（約十九 17。）最終祂就釘 

死在這十字架上。主背十字架，不僅是在十字架之下接受苦，也是在十 

字架之下接受死。祂雖然只有罪身的形狀，沒有實際的肉體，並且祂的 

自己也是聖潔的，但祂還是把十字架的死接受到身上來，讓那個死治死 

祂的自己。到末了，祂在各各他山上釘死，更是把整個人都交在死地。 

所以就着主說，十字架是先背後釘。 

主背過十字架，也釘過十字架之後，就復活了。就祂自己而論，從那時 

候起，就脫離了十字架。但就着祂的生命而論，因着祂是從十字架經過 

的，祂的生命裡也就帶著十字架的成分。因此，當祂復活，在聖靈裡，進到我

們裡面以後，自然就把釘十字架的事實，把十字架死的成分，帶 

到我們裡面來，而使我們有分于祂的釘死。 

這些都是主那邊為我們作成的。至於我們這邊，就還需要聖靈有一天開 

我們的眼睛，給我們看見，基督的十字架，不只把主釘死了，並且同時 

也把我們的舊人釘死了、解決了，我們這個人實在已經與基督同死了。 

我們一接受這個事實，聖靈又會給我們看見，我們那些主張和意見，都 

是舊人的一種表現，主既是把舊人釘死了，我為何還讓舊人有這些表 

現？因此我們就自己把十字架的死，接受到我們身上來。何時一發現自 

己的主張和意見要出來，即刻就加以否認，而把它擺在十字架的死底 

下。這就是背十字架。所以就着我們說，十字架是先釘後背。 

以上關於背十字架，以及己受對付的話，雖然很簡單，我們相信是相當 

清楚了。當我們在十多年前，追求主的時候，實在分不清楚到底什麼叫 

作十字架，什麼叫作背十字架，什麼叫作己受對付。那時，對於這些 

事，可說完全是在暗中摸索。但敬拜主，這些年來，主實在憐憫了祂的 



教會，一直給我們看見光，叫我們能把這些屬靈的事，像科學一樣，極 

有條理的點出來。所以今天神的兒女，只要有心追求，要對這些有認 

識、有經歷，實在是容易多了。 

伍 對付己經歷的應用 

一 在聖靈的交通裡 

對付己經歷的應用，第一就是在聖靈的交通裡。我們若不活在聖靈的交 

通裡，就是懂得了舊人的同釘，也知道了意見就是己的表現，還不過是 

知道一些空洞的道理，並不能叫我們有實際的經歷。我們若不活在聖靈 

的交通裡，而要對付己，那就變成佛教、印度教、或是中國理學家的苦 

修，而不是屬靈的經歷了。因為惟有聖靈是真理的靈，是實際的靈，所 

以也惟有活在聖靈的交通裡，那些看見才是真實的看見，那些經歷才是 

實際的經歷。因此，我們要繼續不斷活在對付己的經歷中，最基本的條 

件，就是要活在聖靈的交通裡。 

二 讓聖靈執行基督的釘死 

我們活在聖靈的交通裡，摸着了聖靈，就要讓聖靈一直把基督的釘死， 

執行到我們一切生活行動上。我們這個讓，就是與聖靈合作。我們讓聖 

靈來作，就是我們和祂合作。一面說，是我們靠着聖靈來執行釘死；一面說，

又是我們讓聖靈來執行釘死。一面說，是我們自己作的；一面 

說，又是聖靈作的。這在聖靈的交通裡，是難以分開的。到這時候，我 

們就是活在羅馬八章所說生命聖靈的律裡面，也就是靠着聖靈治死舊人 

一切的表現了。 

一個愛神的人，如果意志是柔順的，是肯與聖靈配合的，聖靈就要這樣 

帶他一直深入到十字架裡面去，而徹底的治死他的自己。 

陸 撒但與己意的關係 

我們在前面已經一再說過，己意乃是我們舊人一部分的活出與表現。但 

在對付己的經歷中，我們還得注意一件事，就是我們的己和撒但的關 

係。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很少人會想到撒但在我們的己，也就是在我 

們的意見裡面，是有特別地位的。所以我們還得着重的在這一方面說一 

點。 

人的己裡面，是藏着撒但的。撒但不僅是我們身體裡的罪，撒但還是我 

們己裡面的好意見。說到罪，許多人都認識它的敗壞，所以沒有一個人 

不恨惡不定罪。但說到意見，許多人卻覺得是好的，不只覺得自己的意 

見比別人的意見高，並且覺得就是自己那個意見的本身也是好的。所以 

沒有一個人恨惡自己的意見，沒有一個人不寶貝自己的意見，沒有一個 

人不覺得自己的意見美好可愛。雖然如此，聖經卻給我們看見，不只罪 

是出於撒但的，連人所認為好的意見也是出於撒但的。在我們身體裡的 

罪，怎樣是撒但的化身，在我們魂裡面的意見，也同樣是撒但的化身。 

可說撒但在我們這人裡面的‘成為肉身’，一面是我們身體裡的罪，一面 



是我們魂裡面的意見。 

撒但在我們的身體與魂裡，既有這樣特殊的地位，所以當他來霸佔人、 

得着人、敗壞人的時候，也就在這兩部分作工，一面鼓動人肢體裡的情 

慾，一面打動人心思裡的意見。並且當他作工的時候，常是兩面同時下 

手的。每逢撒但捉弄人，常是先叫人的魂裡有意見，然後就叫人的身體 

犯罪。 

人當初墮落的故事，就是這樣。當撒但引誘夏娃的時候，他就是先來打 

動她的心思，向她的心思有一個題議。換句話說，他就是藉著一些彎曲 

的問題，叫夏娃的心思起了疑問，而有了意見。美國的哈德門博士說， 

當初蛇在伊甸園中，問夏娃說，‘神豈是真說麼？’它問的時候，也許是 

抬起頭來，彎曲着身子而問的。如果是這樣，它的姿勢恰好像一個問號

‘？’。這話相當有意思。所以我們若認識人墮落的屬靈原則，就要看 

見，人墮落的第一步，乃是人有了意見。而這意見，乃是從撒但來的。 

人從撒但來的這意見，也就是人類第一次的意見。當人剛被造出，還未 

受撒但的引誘之先，人是很單純的活在神面前，並沒有疑問，也沒有意 

見。人類第一次有意見，乃是出於撒但的題議，乃是撒但射到人心思裡 

的。所以我們就看見，當初撒但進到人裡面，頭一步還不是藉著善惡樹 

的果子進到人身體裡，而是藉著意見先進到人的魂裡面。人的魂動了， 

接受了撒但的題議，然後體才動了，去吃善惡樹的果子。 

因此我們才說，意見和罪常是相連的。我們的意見一執行出來，十有八 

九都是罪惡。因為意見根本不是出於我們自己，乃是出於罪的創始者， 

就是撒但。意見裡面，就藏着撒但，並且也就是撒但的化身。 

馬太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五節，也能給我們清楚看見己意與撒但的關 

係。那裡說，當主耶穌指示門徒們，祂要去耶路撒冷受死的時候，彼得 

就有了自己的意見，拉著主，對祂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 

臨到你身上。’主立刻轉過來，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罷；你是 

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主在這裡直接 

了當的把彼得斥責作撒但，乃是因為主知道撒但就藏在彼得這個意見裡 

面。縱然他這意見，還是愛主的意見，還是相當好的意見，還是為主着 

想的意見，但就是他這個好的意見，還是撒但的化身。我們以為壞的意 

見，可能是撒但，但在主看，不管是壞的，還是好的，只要是意見，都 

是撒但。人最好的意見，在神看來，還是撒但的化身。這是何等令人警 

惕的一件事！ 

聖經中還有一處，清楚說到撒但與己意的關係，就是以弗所二章二至三 

節。那裡的原文是這樣說，‘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這世界 

的時代，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那在悖逆之子裡面運行的 

靈；連我們眾人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生活在我們肉體的私慾裡，行肉 

體和心思所喜好的事…。’（原文。）這話先給我們看見，人今天一切 



的行事為人，都是出於撒但的靈在他們裡面的運行。接着就給我們看 

見，撒但這個運行的結果，就是叫人行肉體和心思所喜好的事。一面是 

叫人行肉體所喜好的事，一面是叫人行心思所喜好的事。所以撒但在人 

裡面運行，一面是在人肉體裡運行，一面是在人心思裡運行。在人肉體 

裡運行，結果就產生私慾，就是罪；在人心思裡運行，結果就生出意 

見，就是己。有的弟兄見證說，當他遇到事情，裡面一有意見，就要發表出

來，不然 

心裡就癢得難受。這是真的。這個癢，就是裡面的喜好。吸鴉片的人， 

看見鴉片，裡面就發癢。打麻將的人，看見麻將，裡面也發癢。照樣， 

撒但在人心思裡一運行，一給人意見，人裡面也是發癢，非發表出來不 

可。所以罪惡怎樣是肉體的喜好，意見也照樣是心思的喜好，二者都是 

撒但在人裡面運行出來的。 

可惜，我們已往對自己的意見，太不夠認識了！很少人定罪自己的意 

見。更少人認識自己的意見，就是撒但。大家都是高估自己的意見，寶 

愛自己的意見，好像什麼時候把自己的意見想一想，都是非常甜美的。 

我們都很喜愛我們的兒女，但是我想我們喜愛兒女，還遠不如喜愛我們 

自己的意見。在我們自己覺得，意見總是太可愛的東西！ 

我們真要求主，叫我們在這些話語的光中，厲害的轉我們的觀念。我們 

必須看見，罪是可怕的東西，意見更是可怕的東西。我們要抵擋撒但， 

需要抵擋罪，更需要否認自己的意見。我們要藉著十字架，把所有的意 

見，都置於死地。這樣，才是具體的否認己，也才是徹底的否認了撒但 

在我們身上的地位，推翻了撒但在我們裡面的根據。 

柒 對付己與涵養的分別 

我們所說的對付己，和普通所說的涵養，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對付己， 

乃是因着看見意見不僅是舊人的一個表現，並且還是撒但的化身，因此 

我們就把十字架執行到意見上，而把意見擺在死地。意見一被治死，己 

也就受了對付。而一般人所說的涵養，卻不是這樣。講涵養的人，與人 

相處的時候，也講不閙意見，儘力與人相和，所以凡事都對人表示謙 

讓，與人無爭。他們對於許多事，都有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在他們的感 

覺中，任何人的意見，都不如他們的意見那麼好，那麼對。如果別人不 

接受他們的意見，他們也可以不說出來，不勉強別人接受。甚至在外 

面，也可以附和別人的意見，隨從別人的作法。這樣，就不至與人不和 

了。所以他們外面是一套，裡面又是一套，外面可以不爭，裡面絶對不 

放下他們的意見，絶對保留他們的意見。這就叫作涵養。 

這一種涵養，絶不是對付意見，絶不是對付己，反而把意見越養越大 

了；意見養大了，己也就養大了。因為人的己，就是在他的意見裡面長 

大的。意見乃是人的己最肥的土料，也是人的己最好的溫床。人的意見 

越多，越保留，越存在，人的己就越長大。反過來說，對付人的意見， 



就等於殺死人的己。人是不肯放下意見的，因為人不肯否認己。歷代常有人，

他們的己強到一個地步，你殺掉他們的頭可以，但你要不讓他們 

有意見，卻萬難辦到。可見對付意見，否認己，是很不容易的事！ 

所以涵養並不是對付己。涵養的人，從來不定罪自己的意見，不對付自 

己的意見，永遠覺得自己的意見最好、最對。他所以不堅持他的意見， 

不過因為他容讓人，包容人。他實行中國人所說的‘海涵’，表明自己像 

大海一樣能包容。這樣的人，覺得自己最有智慧，他的意見最對，當別 

人不接受了，他就包容，他就涵養。 

這樣的人，看來很虛心，其實最自是；看來很謙卑，其實最驕傲，並且 

是最黑暗、最瞎眼的。正如當初的法利賽人，自義、自是，主就責備他 

們是在黑暗中，又是瞎眼的。涵養越成功的人，在屬靈的事上越是隔 

行。他一點得不着神的光，一點摸不着神的意思，一點沒有屬靈的竅。 

他整個人乃是銅牆鐵壁。誰最能涵養，誰最能寬容，誰最能俯就人，誰 

在屬靈的生命上，就最不能長進。這樣的人，那些涵養的工夫，都是人 

工的，越涵養，己就越肥壯。涵養的人並沒有把己捨棄了，反而是把己 

儲蓄起來，等到有一天他開起口來，把裡面的故事都倒出來的時候，那 

就和約伯一樣。他會覺得他是孤兒的父，瞎子的眼，瘸子的腿，從來都 

是將就人、包容人的。這就證明，他的己一直都是原封未動，從來沒有 

減除一點。 

對付己，就絶對不同了。涵養是把意見包藏起來，對付己是把意見拒絶 

出去。涵養是把意見暫時吞下去，對付己是把意見交給十字架徹底的治 

死。所以一個真學過對付己功課的人，一面在靈裡最有定見，一面又因 

着破碎，好像最沒有主張，神這樣作，他阿們，神不這樣作，他的意見 

也了了。因為十字架已經把他的己敲碎了，他就是要生氣也氣不出來， 

就是要涵養也涵養不住。在他裡面有一個東西破碎了。這樣，他就能有 

光。所以我們看見，有些人好像很生野，血氣很大，意見也很多，一下 

就說出來，他們比那些所謂的好人，那些能涵養會包容的人，反倒容易 

蒙拯救。因為他們那個人是出來的，等到他們被十字架破碎了以後，他 

們的己就受了對付，他們的意見就真沒有了。 

我們絶不可把對付己領會作涵養，而作一個涵養的人。我們要把對付 

己，與涵養分辨清楚，而竭力避免落在涵養裡。比方我們在教會中，或 

在家庭中，若是發現自己有了意見，就不能放任不管它，輕易的讓它過 

去，或是不爭不閙的把意見收回，就那樣算了。這種容讓的態度，都會 

把自己的意見培養得更大。我們要看見，我們這一個人，已經在十字架 

上和主同釘了，現在從這個人裡面又出來了意見，出來了己，我們就該靠着聖

靈的能力，接受十字架的治死，把這個意見，把這個己，置於死 

地。只有經過這樣一再的治死，我們的己才能逐漸消減，主的生命才能 

在我們裡面逐漸長大起來。 



捌 末了的話 

在基督徒中，對付己，對付意見的人，太少了。說到對付肉體，對付血 

氣，凡在屬靈的事上有追求的人，都能有一些經歷。但很少弟兄姊妹注 

意到己該對付。這固然是由於我們不知道‘己’是指着什麼說的，不知道 

己的表現，己的化身，就是意見。但最大的原因，乃在於我們都認為意 

見是好東西。凡有意見的人，都是覺得他的意見是好東西，都是覺得他 

的意見美好可愛。豈不知己就藏在意見裡面。我們一再說過，馬太十六 

章裡，彼得的意見，乃是很好，很愛主的意見，那知己就藏在這意見裡 

面，撒但也藏在這意見裡面。只有蒙了神光照的人才看見，人的意見是 

神旨意的仇敵，人的意見是十字架的對頭。顧到人的意見，就必輕忽神 

的旨意；體貼人的意思，就不能體貼神的意思。意見一成功，就是己長 

大。意見是一塊肥土，己就種植在其中。什麼人的意見最多，什麼人的 

己就最肥大。所以我們和少年弟兄姊妹相處的時候，就是一直抓住這個 

原則，不給他有意見的地位。因為給他有意見的地位，就等於給他肥 

土，讓他的己長大。 

等到我們看見己的可怕，而從生活裡接受對付己的功課時，有一件必須 

注意防備的事，就是千萬不要走涵養的路。這是絶對與對付己的目標， 

背道而馳的。可惜，我們對這些真理認識得不夠清楚，常會不知不覺的 

走上這條路。當我們與人相處的時候，有時裡面有了意見，為著與人無 

爭，就不發表了。或是在家庭中，看見許多光景和自己的意見不合，覺 

得說了也沒有用，因而就吞下不說了。今天在很多教會，很多家庭中， 

都有這樣的光景。照人看，這種光景比爭閙起來好得多。但以生命說， 

這種光景比爭閙更難對付。因為爭閙還能把人的敗壞顯出來，有一天蒙 

到聖靈的光照，人就在神面前僕倒下來了。但涵養不閙的人，卻不容易 

蒙光照，聖靈不容易摸着他，不容易照着他。那些常常把意見吞下去的 

人，他們常常會為別人求光照。其實最需要光照的，乃是他們自己。涵 

養的人，雖然在別人不接受他的意見時，就把自己的意見收回去，然而 

他最稱義自己，最稱讚自己的意見。他是一直在己的裡面，不知道己是 

神最大的仇敵。所以涵養並不叫我們這個人破碎，反而叫我們這個人長 

大，叫我們這個人結實。 

對付己卻不是這樣。對付己是要看見說，我們這個人活在這裡，長在這裡，基

督就沒有法子活，沒有法子長，而我們這個人，乃是在意見裡 

面，所以我們就定罪自己的意見，把意見擺在死地，也就是把自己擺在 

死地。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結果基督在我們裡面就加多。我們不是走 

涵養的路，乃是走治死的路，讓基督在我們裡面有地位長大成形。 

關於十字架經歷的應用，我們也要多說一點。我們要知道，所有肉體的 

對付，所有己的對付，都是一直的，而不是一次的。所有在基督裡客觀 

的事實，都是一次永遠完成的，但所有在聖靈裡主觀的經歷，卻都是一 



直繼續的。在我們身上的意見，不可能一次都釘死。連我們對付肉體， 

也是這樣。農夫在田裡鋤草，今天鋤掉了，明天又長出來，還要再鋤， 

是不能一勞永逸的。照樣，我們今天還在舊造裡面，我們活着一天，我 

們的舊人總不能沒有各方面的表現，所以我們在交通裡，靠着聖靈，應 

用十字架的對付，也不是應用一次就完了，乃是早晨應用過了，中午再 

來，中午應用過了，晚上再來。等到這些主觀的經歷，相當熟練深入的 

時候，對於某一件舊人的表現，可能最後有一次徹底的釘死，有一次根 

本的對付，那件事就相當的過去了。但在初期經歷時，總是一次過一 

次，一再有應用，一再有對付。所以主說到我們主觀方面的對付，就說 

是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要我們不脫開十字架。有的弟兄，在聚會中有了 

意見，就定罪，不說出來，但散會後，又在私下說出來了，這就不是背 

十字架。不是說你在聚會中，有了意見，就釘十字架，等到會後，就可 

以脫開十字架，乃是要一直釘在十字架上，一直背着十字架。背十字架 

的意思，就是不離開十字架。 

就是歷代對十字架有經歷的人，像勞倫斯、蓋恩夫人等，也都是說，背 

十字架的人，不能與十字架分開。背十字架的人，就是和十字架合一的 

人，就是和十字架不分的人。當他看見十字架釘死的事實時，就接受了 

一個死的印記打在他身上。此後，他是一直把這死的事實，應用到他現 

實的生活裡。這就叫作背十字架。所以不是一次接受就完了，不是一次 

釘了就完了，乃是一直的背。 

主說到對付己，是說背十字架，而不是說釘十字架。釘十字架有兩個意 

義，一個是釘在上面，一個是了結。很多人以為我們一接受十字架，己 

就了結了，就不必背十字架了。但主卻要我們背十字架。可見我們的己 

並沒有因我們接受十字架就了結了，所以我們還得背十字架，還不能與 

十字架分開。當我們接受釘死事實的時候，是釘十字架；而我們來經歷 

這釘死的時候，就是背十字架。 

主耶穌在地上為人的時候，先是背十字架，一直背到有一天，到各各他山上，

就掛在十字架上，那就是釘十字架。主釘在十字架，就死了，就 

了結了。主死了，然後才和十字架分開。在我們身上，也該是這樣。就 

事實說，主是把我們一同釘死在十字架上了，但就經歷說，我們還沒有 

死，所以就需要一直背着十字架，直到我們被提變化的時候，才能和十 

字架分開。實在說來，無論多屬靈的基督徒，都不能有一刻的工夫離開 

十字架。什麼時候他一離開十字架，什麼時候他就是憑着肉體，憑着己 

活着了。當我們靠着聖靈，把十字架一直應用到我們身上來，叫我們的 

身上一直有一個十字架的印記，這就是背十字架。所以對付己，乃是我 

們一生的功課。我們整個的一生，都需要把十字架的死，執行到我們的 

己上，作個否認己，背十字架的人。 


